
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，並不構 成 收購、購買或認購要約人或本公司證 券之邀請或 要約，亦

非在任何司法權區招 攬任何投 票 或 批准。本聯合公告並非供在、向或 從 刊發、登載 或 分發

全部 或 部 分內容即構 成 違反有關司法權區適用法律 或法規的任何司法權區刊發、登載 或 分

發。

菁裕企業發展（山東）有限 公 司



茲提述 (i)菁裕企業發展（山東）有限公司（「要約人」）與山東鳳祥股份有限公司

（「本公司」）所聯合刊發日期為 2025年 7月 5 日的綜合文件，內容有關（ 其中包

括 ）建議以吸收合併方 式由要約人對本公司進行私有化以及建議撤銷H股的

上市地位（「綜合文件」）； (ii) 要約人與本公司所聯合刊發日期為 2025年 7月 24
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 其中包括 ）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大會的投 票表決結

果以及達 成 所有生效條件； (iii) 要約人與本公司所聯合刊發日期為



於 本聯合公告 日 期 ， 董事會包 括 執 行董事肖東生先生




